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非货币市场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吴进取策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８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的有关规定、《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１．０８２６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

７４

，

１７５

，

０６１．９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

１８

，

５４３

，

７６５．４８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０．７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度收益的第

１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

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人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有关法规规定，本基金向投资人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２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

照投资者权益登记日当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或者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查询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

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

日前一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无效。

３

）咨询办法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０５８８

或者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咨询相关事宜。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证券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债务豁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债务重组概述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同时缓解供应商资金融通方面的困难，本年度

１－５

月份，公司及下属分子

公司分别陆续与

１０１

家供应商签属了《债务豁免协议》，涉及重组债务本金

１４

，

１２９．０９

万元，平均债务缩

水率为

１０．０５％

，形成利得合计

１

，

４２０．１２

万元。根据与各供应商的协议约定，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将在

本年内分期向各供应商支付货款。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债务豁免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供应商同意豁免公司或公司所属分子公司债务总额中的一定百分比的债务；

（二）豁免完成（即协议生效）后，公司或公司所属分子公司对供应商的债务总额变更，该豁免不附

带任何或有条件；

（三）公司或公司所属分子公司承诺协议签署后在本年度按一定时间进度分期支付欠款；

（四） 供应商承诺签署本协议及依据本协议豁免公司或公司所属分子公司债务已经取得供应商内

部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变更、不撤销；

（五）协议签订后，供应商许可公司可以将本协议及本协议签订、履行的情况，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的指定媒体上进行披露。

三、债务豁免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豁免对方单位名称 债务本金 豁免金额 确认债务额

１

哈尔滨超精精密轴承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１３６．６７ １７０．５０ ９６６．１７

２

大连鸿鑫铸造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１

，

３３５．００

３

大连银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１

，

３３５．００

４

沈阳鑫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

５

沈阳市机床电器厂经营处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６

沈阳大兴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７０５．００

７

沈阳市伊渤伦标牌制造厂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８

抚顺市恒茂工矿机械厂

１９８．９１ ３９．７８ １５９．１３

９

沈阳市株洲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１７５．０５ ３５．０１ １４０．０４

１０

沈阳三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９７０．００

１１

丹东弘程机械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

烟台东旺经贸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１３

东港市永盛铸造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１４

抚顺市宏业机械厂

２９０．００ ２９．００ ２６１．００

１５

沈阳腾跃机械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１６

沈阳市长利车刀工具厂

１１５．６８ ２３．１４ ９２．５４

１７

上海银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５．３７ ２１．０７ ８４．３０

１８

沈阳市沈河有机玻璃制品厂

１００．２０ ２０．０４ ８０．１６

１９

沈阳机床液压管件厂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０

抚顺恒屹铸造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１

沈阳兴工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

９７．３９ １９．４８ ７７．９１

２２

沈阳市沈东机床配件厂

９５．６４ １９．０９ ７６．５５

２３

沈阳市世兴高强度标准件有限公司

１６６．３３ １６．６３ １４９．７０

２４

沈阳电力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１６５．７３ １６．５７ １４９．１６

２５

沈阳市新东铸造厂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５．００

２６

四川天虎工具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分公司

９０．００ １３．５０ ７６．５０

２７

沈阳市沈鼎机械有限公司

４１５．００ １２．４５ ４０２．５５

２８

廊坊新兴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５６．７１ １１．３４ ４５．３７

２９

沈阳圣龙特冶金选运设备制造有系有限公

司

５６．００ １１．２０ ４４．８０

３０

沈阳松江石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１．９３ １０．１９ ９１．７４

３１

沈阳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沈阳正泰商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３３

沈阳博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９９．７８ ９．９８ ８９．８０

３４

南京鹏运机电有限公司

６１．２１ ９．１８ ５２．０３

３５

沈阳鸿洲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９．００ ２９１．００

３６

吉林省利华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８５ ８．１７ ３２．６８

３７

沈阳市光达包装厂

７５．９６ ７．６０ ６８．３６

３８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２６．４７ ６．６２ １９．８５

３９

沈阳晟威机床有限公司晟泰分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４０

沈阳晟威机床有限公司晟泰分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４１

沈阳鸿洲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４２

沈阳晟威机床有限公司辽中分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４３

沈阳瀚邦机床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４４

沈阳东特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２７．１２ ５．４３ ２１．６９

４５

沈阳市圣伟达机床配件销售处

２４．０９ ４．８２ １９．２７

４６

大连电机厂沈阳销售处

２３．９８ ４．８０ １９．１８

４７

沈阳市于洪区黄河金属结构厂

２３．７７ ４．７５ １９．０２

４８

长春市创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２９ ４．６６ １８．６３

４９

沈阳沪刃工具有限公司

２２．８０ ４．５６ １８．２４

５０

沈阳晟威机床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４．５０ １４５．５０

５１

铁岭三力机械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４．５０ １４５．５０

５２

沈阳鸿洲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０ ４．５０ １４５．５０

５３

沈阳市华缘木业有限公司

４０．５７ ４．０６ ３６．５１

５４

沈阳坤久铸造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０ ３．９０ １２６．１０

５５

沈阳市七星金刚石制品厂

３７．１９ ３．７２ ３３．４７

５６

沈阳坤久铸造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３．６０ １１６．４０

５７

沈阳海达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４６．２５ ３．３３ ４２．９２

５８

辽宁大恒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７．７４ ３．０９ ４．６５

５９

北京北瀛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３３ ３．０７ １２．２６

６０

沈阳晟威机床有限公司晟泰分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７．００

６１

沈阳天德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７．００

６２

沈阳鸿洲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７．００

６３

沈阳沈机一机床设备有限公司

１８．８６ ２．８３ １６．０３

６４

沈阳六玲过滤机器有限公司

１２．９ ２．５８ １０．３２

６５

北京福尔斯特机械有限公司

９．９３ ２．４８ ７．４５

６６

辽宁哈瓦轴承销售有限公司

９．８２ ２．４５ ７．３７

６７

沈阳市新光液压管接件厂

１１．０７ ２．２１ ８．８６

６８

沈阳博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９．１３ １．８３ ７．３０

６９

德莱奇起重吊索具（昆山）有限公司

８．７２ １．７４ ６．９８

７０

沈阳开创电气有限公司

７．８７ １．５７ ６．３０

７１

铁岭三力机械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５０ ４８．５０

７２

沈阳晟威机床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５０ ４８．５０

７３

北京福尔斯特机械有限公司

４．５９ １．３８ ３．２１

７４

沈阳亿川伟业机电有限公司

６．３０ １．２６ ５．０４

７５

沈阳和欣华经贸有限公司

６．２３ １．２５ ４．９８

７６

哈尔滨香成特种工具厂

６．２７ １．２５ ５．０２

７７

沈阳友和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４．８３ １．２１ ３．６２

７８

东港市民政熔炼铸造厂

４０．００ １．２０ ３８．８０

７９

沈阳文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２０ ３８．８０

８０

沈阳瀚邦机床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１．２０ ３８．８０

８１

四川天虎工具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分公司

１．１０

８２

本溪市天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４．１０ １．０３ ３．０７

８３

淄博蓄电池厂东北销售处

１８．２３ ０．９１ １７．３２

８４

沈阳双兴建设集团新欣建筑施工有限公司

７．８５ ０．７９ ７．０６

８５

沈阳森惠实业有限公司

２．２８ ０．６８ １．６０

８６

盐山县华宇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２．５４ ０．６４ １．９０

８７

朝阳正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０．４５ １４．５５

８８

上海练江电气有限公司

３．４３ ０．４３ ３．００

８９

海城市兴顺金柜制造有限公司

１．８４ ０．２８ １．５６

９０

沈阳昆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２．７１ ０．２７ ２．４４

９１

沈阳吉安进口机电设备维修中心

１．０７ ０．２７ ０．８０

９２

沈阳市东正电器机械修配厂

１．３７ ０．２７ １．１０

９３

衢州天鹏特种吸附剂有限公司

１．６８ ０．２５ １．４３

９４

泰兴市银杏机床配件有限公司

１．５９ ０．２４ １．３５

９５

沈阳市振兴汽车部件厂

０．８ ０．２ ０．６０

９６

威海市都程塑料有限公司

０．９０ ０．１９ ０．７１

９７

沈阳恒力通液压机械厂

１．２０ ０．１８ １．０２

９８

沈阳市世兴高强度标准件有限公司

０．６５ ０．１３ ０．５２

９９

北京吉信气弹簧制品有限公司

０．７５ ０．１１ ０．６４

１００

沈阳晟威机床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０．４５ ０．１１ ０．３４

１０１

沈阳市钢球砂轮厂

１．１２ ０．１１ １．０１

合计

１４

，

１２９．０９ １

，

４２０．１２ １２

，

７１０．０８

四、债务豁免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债务豁免形成利得合计

１

，

４２０．１２

万元，计入公司本期营业外收入，对公司当期损益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债务豁免协议》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结转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４００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及

《华宝兴业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人累计收益

＝∑

投资人日收益 （即投资人日收益逐日

累加）

注： 本次累计收益计算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基金全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者收益

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人（包

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基金投资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

１５

日（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集

中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

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２

、另外，华宝兴业基金管理公司提请广大本基金的持有人定期核查自己的账户余额。根据基金

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按日进行收益分配，当日收益的精度为

０．０１

元，小数点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式，

因此，当账户余额过低时，将出现无收益分配的情形。此时，持有人可选择追加基金份额或者全部赎

回等方式避免自身资产的损失。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基金合同中的相关章节。

３

、如有其它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或登陆本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新兴产业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６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０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３

，

２８６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

，

３６０

，

８０９

，

７１３．３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３２９

，

６４８．４２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３６０

，

８０９

，

７１３．３８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２９

，

６４８．４２

合计

１

，

３６１

，

１３９

，

３６１．８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８０３

，

７３６．９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５９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

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

人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

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

０７５５－

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交易确认状况。本基金管理人将于本基金合同生效

后根据投资者提供的联系方式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寄送交易确认对账单。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

体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

告。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股票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４４

，

７０８

，

３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０８

袁少英

２ ０１＊＊＊＊＊１５２

赵瑞霞

３ ＤＤ＊＊＊＊＊２９７

珠海市职改办

４ ＤＤ＊＊＊＊＊４０７

珠海市会计师事务所

５ ＤＤ＊＊＊＊＊４１５

珠海市规划局

６ ＤＤ＊＊＊＊＊４２０

外商投资企业物资供应公司

７ ＤＤ＊＊＊＊＊４２５

珠海市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 ＤＤ＊＊＊＊＊４３０

珠海市府外事办公室

９ ＤＤ＊＊＊＊＊４３７

珠海市审计师事务所

１０ ＤＤ＊＊＊＊＊４７９

珠海市双拥领导小组

１１ ＤＤ＊＊＊＊＊４８２

珠光投资发展公司工贸发展部

１２ ＤＤ＊＊＊＊＊５１５

拱边防检查站

１３ ＤＤ＊＊＊＊＊５３７

珠海特区科龙实业有限公司

１４ ＤＤ＊＊＊＊＊５３９

珠海特区信托投资公司

１５ ＤＤ＊＊＊＊＊５４９

九洲边防检查站

１６ ＤＤ＊＊＊＊＊５５１

珠海经济特区珠光投资发展公司

１７ ＤＤ＊＊＊＊＊５５８

珠海杂志社

１８ ＤＤ＊＊＊＊＊５７３

珠海市救灾救济基金会

１９ ＤＤ＊＊＊＊＊５８５

深圳宝安龙华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 ＤＤ＊＊＊＊＊５８７

深圳龙岗三立电气制造公司

２１ ＤＤ＊＊＊＊＊５８９

迪凯建材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２２ ＤＤ＊＊＊＊＊６２５

湾仔边防检查站

２３ ＤＤ＊＊＊＊＊６３７

珠海港务局

２４ ＤＤ＊＊＊＊＊６４１

湖南省湘潭市信托投资公司

２５ ＤＤ＊＊＊＊＊６４７

珠海特区建大实业发展公司

２６ ０８＊＊＊＊＊４７６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０８＊＊＊＊＊７２４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８ ０８＊＊＊＊＊３５７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珠海唐家清华科技园创业大楼

Ｂ

座

６

层

咨询联系人：付小芳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６－３６１２８１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６－３６１２８１２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关于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财富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申购

和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 本公司将增加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的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３１－８４４０３３６０

，访问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ｚｑ．ｃｏｍ

；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关于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开通直销网上交易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和对直销网上

个人投资者交易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投资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时抗通胀增强回

报（

ＱＤＩＩ－ＦＯＦ

）”），本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开通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ＱＤＩＩ－ＦＯＦ

）（交易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对开立有博时直销交易账户、且通过博时直销网上交易系

统（含手机交易系统）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实行优惠费率。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投资者为使用本公司已经公告开通了定期投资业务的银行卡

开立有博时直销交易账户、且已开通博时直销网上交易业务的个人投资者。上述投资者在签署委托扣款

协议后，即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ＱＤＩＩ－ＦＯＦ

）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二、关于优惠费率和适用业务范围

１

、对开立有博时直销交易账户、且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含手机交易系统）办理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

ＱＤＩＩ－ＦＯＦ

）申购、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优惠费率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告的《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直销网上交易优惠费率的公告》 和随后公告的新增博时直销网上交易可支付银行

卡、第三方账户的网上交易优惠费率为准。

２

、对直销网上个人投资者通过汇款支付方式办理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ＱＤＩＩ－ＦＯＦ

）申购业务的优

惠费率则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告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直销网上个人投资者汇款申

购基金费率优惠的公告》为准。

３

、本公司今后若对网上交易的业务范围和优惠费率进行调整，将及时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开通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

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２

、开通网上交易业务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３

、通过汇款支付方式购买由本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直销个人投资者汇款交易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５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关于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参加部分代销银行

网上银行等交易方式申购业务

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投资者通过部分代销银行网上银行等交易方式申购或定期定额

投资方式申购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以下简称“本基金”），实行申购费

率优惠。

一、网上银行等交易方式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措施

投资者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柜台等交易方式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购本基金，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实行申

购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优惠措施执行相应代销银行的规定，但优惠后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

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相应代销银行有关规定。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措施

投资者通过定期定额投资方式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购本基金，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实

行申购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优惠措施执行相应代销银行的规定，但优惠后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

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相应代销银行有关规定。

三、咨询方式

序号 代销机构 客服电话 网址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８８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９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６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３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６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７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７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９９９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８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９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９６４００ ｗｗｗ．ｎｊｃｂ．ｃｏｍ．ｃｎ

１０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９６５５８ ｗｗｗ．ｈｋ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１１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１２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１９６１２００ ｗｗｗ．９６１２００．ｎｅｔ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增加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农商银

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北京农商银行代理博时抗通胀增

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北京农商银行代理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与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５

）之间的转换业务。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６１９８

；

４００－８８－９６１９８

；

４００－６６－９６１９８

，访问北京农

商银行网站：

ｗｗｗ．ｂｊｒｃｂ．ｃｏｍ

；致电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登

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关于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北证券”）签署的代

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东北证券代理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东北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访问东北证券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或致电本

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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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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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2011-035

号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贵州博毫矿业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收购贵州博毫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博毫公司

"

）

100%

股权的议案》，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9

日与金立、梁庆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金立

将其所拥有的博毫公司

80%

股权、梁庆华将其所拥有的博毫公司

20%

股权，合计博毫公司

100%

股权转

让给本公司，转让价格为

6300

万元人民币。

●

博毫公司财务账面显示目前没有缴纳采矿权价款及相关费用，由于博毫公司持有的采矿权与国家

出资探明的矿产地没有重叠，因此不需要缴纳矿业权价款，采矿权价款和相关费用未缴纳对本次采矿权

的转让不构成障碍。公司在依法获得采矿权之后，也不需要补交相关的价款和费用。

●

博毫公司合法拥有证号为

5200000711246

的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自

2007

年

6

月至

2013

年

7

月。

目前，该矿区正在做巷道掘进和安全防护等开矿前的准备工作，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的条件，短期内

不会产生收益。博毫公司所拥有的矿业权权属不存在限制或者争议情况。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风险提示

钼镍矿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虽然我国对钼镍金属需求较大，未来国际、国内钼镍金属价格可能走

高，但最终价格受宏观经济和市场影响较大；

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如国家政策调整，如矿产资源税的调整、资源补偿费的变化等，将对博毫

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博毫公司矿山建设项目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开工许可证等相关文件，目

前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正在办理中。

一、交易概述

1

、

2011

年

4

月

13

日，公司与金立、梁庆华就贵州博毫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签署股权转让意向

书；

2

、

2011

年

6

月

9

日，公司

2011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贵州博毫矿业有限

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3

、

2011

年

6

月

9

日，公司与金立和梁庆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金立将其所拥有的博毫公司

80%

股权、梁庆华将其所拥有的博毫公司

20%

股权，合计博毫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转让价格为

6300

万元人民币。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金立，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盐务街

63

号

27

楼附

5

号，中国国籍。目前任博毫公司法定代表人。

2

、梁庆华，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桂月巷贵

阳烟厂（

16

号），中国国籍。

3

、金立、梁庆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

、本次交易标的为博毫公司

100%

的股权。

公司注册地址： 遵义县毛石镇人民政府

2

号办公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金立；

经营范围：矿产品开发利用（不含开采，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

营）、钼矿开采（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和许可范围从事经营）；

设立时间：

2005

年

12

月

01

日；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520321000009076

（

1-1

）

注册资本：肆佰万元整

博毫公司由自然人金立出资

320

万元，持有其

80%

的股权；自然人梁庆华出资

80

万元，持有其

20%

的股权。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2011

）

NZ

字

080353

号《审计报

告》，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博毫公司资产总额

21567538.48

元，负债总额

17567538.48

元，所有者权益

4000000

元。博毫公司未进行生产经营，收入、利润均为

0

。

博毫公司目前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采矿权。

博毫公司股权转让无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

2

、资源情况。根据博毫公司提供的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黔国土资储备字【

2011

】

59

号

--

关于《贵州省遵

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资源量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1

日

评审备案的钼镍（开采深度

+1450m-800m

）资源量

(111b+122b+333)

：

矿石量

32.0808

万吨，其中，（

111b

）

5.8214

万吨；（

122b

）

11.2113

万吨；（

333

）

15.0481

万吨。

钼金属量

2.0490

万吨。其中，（

111b

）

0.3583

万吨；（

122b

）

0.7390

万吨；（

333

）

0.9517

万吨。

镍金属量

1.0633

万吨。其中（

111b

）

0.1924

万吨；（

122b

）

0.3613

万吨、（

333

）

0.5096

万吨。

（注：

111b

、

122b

、

333

为矿产资源

/

储量分类标识。

111b-

探明的（可研）经济基础储量；

122b-

控制的经

济基础储量；

333-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上述储量情况未经专业机构进行复勘。

3

、采矿许可证。

博毫公司财务账面显示目前没有缴纳采矿权价款及相关费用，由于博毫公司持有的采矿权与国家出

资探明的矿产地没有重叠，因此不需要缴纳矿业权价款，采矿权价款和相关费用未缴纳对本次采矿权的

转让不构成障碍。公司在依法获得采矿权之后，也不需要补交相关的价款和费用。

博毫公司已合法拥有证号为

5200000711246

的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自

2007

年

6

月至

2013

年

7

月。

采矿区域为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涉及博毫公司

100%

股权收购。

4

、博毫公司的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已取得遵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

遵安监发

【

2008

】

76

号、遵安监发【

2008

】

132

号

"

开采方案（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通知和贵州省遵义市环境保护

局文件

"

遵市环函【

2007

】

45

号

"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目前环保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正在办理中。

5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和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股权的定价依据为根据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中联评报字（

2011

）第

195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经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贵州博毫矿

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结论汇总如下：资产账面价值

2,156.75

万元，评估值

11,615.51

万元，评估增值

9,458.76

万元，增值率

438.57%

，博毫公司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价值为

400.00

万元，评估值

9,858.76

万元，评估增值

9458.76

万元，增值主要是由汇总采矿权评估结果产生，采

矿权的账面价值为

0

万元，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权的评估价值为

9439.62

万元。

在本次评估中，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具有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根据《中国矿

业权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对博毫公司拥有的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

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 《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经纬评报字

（

2011

）第

074

号），确定

"

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采矿权

"

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9439.62

万元

人民币，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在其评估报告中汇总了该评估结果。

对于博毫公司拥有的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采矿权事项，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在

评估报告中做出了特别说明：

"

在评估过程中， 我们注意到企业于

2007

年

06

月

20

日取得

"

证号：

5200000711246"

采矿权证书，但企业账面上无任何关于采矿权价款支出的相关记录，在经天健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报表附注中也未列示该项资产，受职业能力与专业水平的限制，评估师无法判断该项采

矿权是否属于企业资产。在本次评估中，委托方委托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采矿权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经纬评报字（

2011

）第

074

号），我

们仅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将采矿权评估结果进行了汇总，但并不代笔评估机构对该项

"

资产

"

的确认，提请

报告使用者关注

"

。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熊杰律师和甘婕伽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并在法律意见书中说明如下：

"

博毫公司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至今，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已通过历年工

商年检，不存在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之规定需要解散的情形。博毫公司现时持有贵州省国土

资源厅于

2007

年

6

月

20

日颁发的《采矿许可证（副本）》（证号

5200000711246

）。根据该许可证的记载，

博毫公司拥有的采矿权如下：采矿权人：贵州博毫矿业有限公司（金立）；矿山名称：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

钼镍多金属矿；开采矿种：钼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1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4.7054

平方公里；有

效期限：

6

年

01

个月，自

2007

年

6

月至

2013

年

7

月。

"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熊杰律师和甘婕伽律师针对采矿权问题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

"

经本所律

师前往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核查，博毫公司持有的《采矿许可证（副本）》（证号

5200000711246

）真实有效，

博毫公司合法享有《采矿许可证（副本）》（证号

5200000711246

）项下采矿权。

"

综上，交易双方根据博毫公司经评估后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经协商确定，博毫公司所有负债（评估

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博毫公司的负债总计

1756.75

万元）由金立和梁庆华承担，本次股权转让总价

款为

6300

万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目的

协议目的为公司收购金立和梁庆华持有的博毫公司

100%

股权，开拓矿产业务。

2

、股权收购

协议规定：

A

、在本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金立和梁庆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

1890

万元（含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前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向金立和梁庆华支付的定金

500

万元，该定金在本

协议生效后自动转为股权转让款）；

B

、在标的股权包含的矿权持有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完成（以在省国土资源厅变更登记完成为准）后

15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金立和梁庆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

即

1,260

万元；

C

、完成矿权持有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后，双方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在标的股权变更

登记到公司名下（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后

15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金立和梁庆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

即

1,260

万元；

D

、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公司名下（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后

180

日内公司向金立和梁庆华支

付余下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

1890

万元。

3

、协议生效前的债务承担

1

）在本协议生效日前，博毫公司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协议由金立和梁庆华在本协议生

效后第

5

个工作日前负责予以解除并承担由此导致或可能导致的违约、赔偿等责任；

2

）在本协议生效日前，博毫公司已经发生的或者成立的负债或者或有负债，由金立和梁庆华承担并

以博毫公司名义偿还。金立和梁庆华承诺在公司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前负责清偿该等债务，否则，公司

有权从应付金立和梁庆华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出与该等债务等额的款项。

4

、其它

协议双方就各自提供情况、资料的真实有效性做出保证，金立和梁庆华还就其持有的博毫公司股权

的无瑕疵性、相关权证的合法有效性等内容做出保证；对协议的变更与解除、保密、争议的解决、协议的生

效和未尽事宜进行规定和安排。

五、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近年来，公司一直在积极探索发展和投资方向，经

2010

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

拓展矿产业务，目前公司已与多家企业（个人）签署了股权（矿权）转让协议（意向书），收购博毫公司可以

增加公司所拥有的矿石资源量，有利于提升公司在钼镍矿项目上的规模效应，符合公司在矿业领域的发

展需要，增强公司的未来发展潜力。

2

、本次收购股权完成后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若博毫公司生产经营达到预测效果，将使合

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下降，营业收入增加，利润上升。

六、法律意见书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熊杰律师和甘婕伽律师对公司收购博毫公司

100%

股权发表如下意见：

"

本所

律师认为，本次股权交易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企业依法设立

并合法存续；转让方转让的标的股权合法有效，其转让标的股权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股权交易的内容符

合法律规定；贵公司已经合法履行阶段性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股权交易在获得贵公司董事会的批准后，

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的熊杰律师和甘婕伽律师针对采矿权问题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

认为，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企业博毫公司持有的采矿许可证真实有效，博毫公司合法享有采矿许可证项

下的采矿权。

"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股权转让协议；

2

、北京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8

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1

）第

195

号《资产评

估报告》

(

评估报告全文将在

www.sse.com.cn

上披露

)

3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2011

）

NZ

字第

080353

号《审计报

告》

(

审计报告全文将在

www.sse.com.cn

上披露

)

4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全文将在

www.sse.com.cn

上披露

)

5

、贵州省遵义县毛石镇常溪水钼镍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6

、

5200000711246

号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7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证券期货从业许可证复印件，北京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证

券期货业务、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复印件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